附件

泽州县晋庙铺镇涉企行政检查公示信息

（盖章） 
	序号
	检查主体
	检查事项
	法定检查依据
	频次上限
	检查标准

	1
	晋庙铺镇

人民政府
	1、对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行为；2、对拒绝现场检查或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笫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晋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九条；《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8号）第五十条；《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笫612号）第四十一条；《医疗废物管理行政处罚办法》(环保部令第16号）第十二条第二款。

《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2007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40号）第十九条。
	一年两次
	检查区域内无露天焚烧秸秆、落叶、杂草、垃圾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的行为，无明火、烟雾、焦糊异味及焚烧残留痕迹。

	2
	晋庙铺镇

人民政府
	1、对在文物建筑保护范围内吸烟、燃放烟花爆 竹、点放孔明灯等使用明火行为（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三条；
《 山西省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281号）笫二十四条、第三十四条。


	一年两次
	1. 文物建筑保护范围内无吸烟、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等违规明火行为，无违规用火痕迹。

	3
	晋庙铺镇

人民政府
	对违反规定收购、加工、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等非法来源木材的行为；2、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补助资金的行为；3、对违反规定拒绝接受森林防火检查或者接到森林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逾期不消除火灾隐患的行为等林业资源领域有行政处罚事项对应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八条。

《退耕还林条例》（国务院令第 666号）第五十七条。

《森林防火条例》（国务院令笫541号）第四十九条。
	一年两次
	1. 未发现违反规定收购、加工、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等非法来源木材的行为，相关木材来源合法、手续齐全； 2. 未发现弄虚作假、虚报冒领退耕还林补助资金的行为，补助资金申领、发放程序合规； 3. 未发现违反规定拒绝接受森林防火检查或接到森林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后逾期不消除火灾隐患的行为，森林防火措施落实到位；

	4
	晋庙铺镇

人民政府
	1、对生产、销售未取得登记证的肥料产品的行为；2、对销售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的行为等农业农村领域有行政处罚事项对应的行政检查。


	《肥料登记管理办法》( 2000 年农业部令笫32号公布， 2022年农业农村部令2022年笫1号修订）笫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九条。
	一年两次
	产品包装、标签有效肥料登记证号；待售种子按规定进行包装；。

	5
	晋庙铺镇

人民政府
	1、对从事畜禽养殖未及时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行为的处罚对应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七条。

	一年四次
	及时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无外溢现象发生。



